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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十三屆第十三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花東區審查分會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一百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六)                    記錄：鍾宜芬會務秘書 

地點：花蓮力麗華美達安可酒店(花蓮市林森路 33號) 

主席：吳志浩主任委員 

出席：吳志浩醫師、林鎰麟醫師、陳又嘉醫師、林隆益醫師、陳清家醫師、許堂錫醫師

郭文成醫師、林易超醫師、周 擎醫師、余政明醫師、林大慶醫師、鄭超仁醫師

龔逸明醫師、張家納醫師、林岳賢醫師 
列席：徐正隆醫師、蕭正光醫師、楊 揮醫師、林聖夫醫師、陳孜鳴醫師、吳慶昇醫師

葉梓賢醫師、施皇仰醫師、林景澤醫師、邱德惠醫師、許正德醫師、邱宏正醫師  

      高岱伶醫師      

請假：楊秉沅醫師、吳宏達醫師 

一、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 

二、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通過 

三、 主席報告事項:詳現場簡報 

 （一）花東區兩公會入會會員人數以 108年 12月為基準，111年 11月至 112年 11月

會員人數表： 

 

108

年 

110

年 
111年 112年 

地區/月

份 
12月 12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 月 

花蓮 151 150 159 158 159 159 156 155 154 153 152 153 153 156 157 

台東 67 68 69 69 67 67 67 68 67 67 67 67 67 68 69 

花東區 218 219 228 227 226 226 223 223 221 220 219 220 220 224 226 

花東院所數 119 113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變動診所數 - -6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變動人數 基準 1 10 9 8 8 5 5 3 2 1 2 2 6 8 

成長率

(%) 
基準 

0.45

% 

4.5

8% 

4.1

2% 

3.6

6% 

3.6

6% 

2.2

9% 

2.2

9% 

1.3

7% 

2.29

% 

0.45

% 

2.29

% 

2.2

9% 

2.75

% 

3.66

% 

 （二）112年牙醫門診總額總額結算方式： 

      牙醫門診總額各分區111年第1~4季點值及112年第1季 

季別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國 

111Q1 
浮動點值 0.9613 1.0450 1.0114 1.0726 1.0280 1.2100 1.0048 

平均點值 0.9563 1.0341 1.0093 1.0663 1.0254 1.2020 1.0047 

111Q2 
浮動點值 1.0766 1.1581 1.0799 1.1291 1.0863 1.3585 1.0859 

平均點值 1.0529 1.1344 1.0731 1.1192 1.0799 1.3283 1.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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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別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國 

111Q3 
浮動點值 0.9224 0.9800 1.0067 1.0559 1.0187 1.2049 1.0024 

平均點值 0.9527 1.0215 1.0132 1.0669 1.0252 1.2282 1.0024 

111Q4 
浮動點值 0.9676 1.0426 1.0263 1.0818 1.0513 1.2363 1.0121 

平均點值 0.9591 1.0276 1.0243 1.0771 1.0475 1.2281 1.0120 

112Q1 
浮動點值 0.9232 0.9911 1.0112 1.0281 1.0180 1.1345 0.9859 

平均點值 0.9325 1.0032 1.0125 1.0362 1.0212 1.1500 0.9860 

                                                                    

四、會務報告： 

  1.自 112年度 11月 8起出席全聯會會議情形一覽表(截止 112年度 12月 10日止) 

日期 星期 事由 醫師姓名 

112.11.08 三 第 15屆第 3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審室會議 吳慶昇 

112.11.08 三 第 15 屆第 2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國健署專案小組會議(視訊) 林大慶 

112.11.08 三 第 15屆第 3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資訊室(視訊) 林隆益 

112.11.08 三 健保署研商議事會議會前會 林鎰麟 

112.11.08 三 第 15屆第 3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審室會議 邱德惠 

112.11.11 六 醫牙共照專會議 林鎰麟 

112.11.16 四 113年健保癌症品質改善計畫修正線上會議 林鎰麟 

112.11.21 
二 

112年第 4次研商議事會議 
吳志浩 
林鎰麟 
陳清家 

112.11.22 三 第 15屆第 3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會議 余政明 

112.11.22 三 15屆第 4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企劃室暨品質室聯席會會議 
吳志浩 
吳慶昇 

112.11.22 

 

三 第 15屆第 3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會議 

吳志浩 
林鎰麟 
郭文成 
陳清家 

112.11.22 三 第 15 屆第 2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身障小組會會議 
吳志浩 
吳慶昇 

112.12.05 二 112年審查醫藥專家講習(補訓) 陳清家 

112.12.06 
三 

第 15屆第 1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超高齡社會口腔健康關懷小組會議 
吳志浩 
林鎰麟 
張家納 

112.12.06 三 第 15屆第 4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資訊室(視訊) 林隆益 

112.12.06 三 第 15屆第 3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管室 龔逸明 

112.12.10 
日 

第 14屆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幹部訓練基礎課程 
余政明 
吳宏達 
吳志浩 

 

 

112.12.10 

 

 

 

日 

 

 

 

第 14屆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幹部訓練基礎課程 

 

吳慶昇 
周擎 

林大慶 
林岳賢 
林易超 
林隆益 
林鎰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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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10 

 

 

 

 

日 

 

 

 

 

第 14屆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幹部訓練基礎課程 

邱德惠 
張家納 
許堂錫 
郭文成 
陳又嘉 
陳孜鳴 
陳清家 
鄭超仁 
龔逸明 

 

五、健保署東區業務組業務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宣導事項：    

  發文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2年 11月 2日牙全仁字第 00401號 

主旨: 函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書函，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

用審查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自 112 年 12 月 1日施行，詳如附件，

敬請周知會員。 

 
（請詳各花東牙醫師公會-LINE 群組） 
發文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2年 11月 3日牙全仁字第 00411號 

主旨: 函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違規宣導案例，請周知會員正確申報健保

費用，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12年 10月 27日健保企字 11206826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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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二、健保署彙整近期查獲之健保韋規案件案例，請周知會員應覈實申報醫療費用，
切莫不實虛報，以免觸法。每季宣導案建置 VPN健保資訊服務系統(路徑:VNP
畫面左方之服務項目>院所資料交換>院所交換檔案下載)，提供查閱參考。 

（相關附件或點選上述路徑，請詳各花東牙醫師公會-LINE 群組） 
發文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2年 11月 9日牙全仁字第 00425號 

主旨: 函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公告「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點值超

過一定標準地區醫療利用目標值及保留款機制作業方案」，並溯自 112年 1月

1日起生效，詳如說明段，請轉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衛生福利部健保醫字第 112012230號函，旨揭方案溯自 112年 1月 1日起

生效。 

  二、摘錄本次修訂重點為「第四修保留款之運用」: 

      (一)原第二項「鼓勵該分區醫療資源不足區之醫療服務獎勵款項。」，修訂後分

為第二項「鼓勵該分區醫療資源不足區之醫療服務執業計畫獎勵款項。」

及第四項「鼓勵該分區醫療資源不足區之醫療服務巡迴計畫奨勵款項。」 

      (二)新增第三項「「鼓勵該分區週日及國定假日開診之醫療服務」。本項分配計

算方式為每件醫療點數加計 20%，如保留款不足分配，則依獎勵院所核定

鼓勵金額比例分配。 
（相關附件，請詳各花東牙醫師公會-LINE 群組） 

112 年第 2 次牙醫門診東區共管會議宣導事項 
 

案由：全民健康保險門、住診醫療申報資料由 2014年版 ICD-10-CM/PCS 將轉版為 

2023 年版，原訂 113 年 1 月 1 日上線延後至 114 年 1月 1日上線。  

說明： 

 一、因應國際疾病分類版本更新，本署原規劃自 113 年 1 月 1 日將 全民健康保險

門、住診醫療申報資料由 2014 年版 ICD-10-CM/PCS 轉為 2023 年版，惟本次

轉版修正範圍大，考量陸續有醫院反映準備不及並建議延後上線時間，為利轉版

政 策遂行，爰延至 114 年 1 月 1 日實施。 

 二、承上，為執行轉版各項工作，本署自 112 年起已委託台灣醫院協會協助健保業

務文件之代碼轉換，並委由該會及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全台各醫療院所辦理

教育訓練課程。另本署已分別於 112 年 7 月及 9 月將 2023 年版 

ICD-10-CM/PCS 中文版、相關對應檔、涉及轉版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和各類專案計畫草案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並預計於 113 年 1 月

前公布所有轉版文件草案。  

三、敬請轉知會員提早因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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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2.0 作業(就醫識別碼)」，詳如說明， 請宣導所屬

會員知悉，以利後續辦理事宜。  

說明：  

一、延續上一年讀卡機控制軟體改版，持續推動就醫資料即時上 傳，及整合各項串

接以病人為中心的就醫資料，院所於今年年 底前達到連續 7 天以 2.0 格式上

傳能百分百等同 1.0 格式上傳內容，且於 VPN 提出申請參加「健保卡資料上

傳格式 2.0 試辦計畫」獲得通過後，可獲得獎勵 10,000 點。惟必須持續以 2.0 

上 傳至明年 3 月 1 日者，方可獲得獎勵。 

 

  二、另外符合部分負擔改版、門診申報格式改版、門診處方箋 QR CODE 二維條碼推

動獎勵，可各再獲獎勵 2,000 點(附表 1)，獎 勵時間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三、目前本署委由各醫療院所所屬之資訊廠商協助，每日上午十時於本署全球資訊

網公布最新階段名單，路徑：全球資訊網/健保 資料站/健保資料開放/健保開

放資料/醫務管理/特約醫事機構 /112 年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

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_提升院所智慧化資訊獎勵_院所執行進度及符合獎勵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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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虛擬健保卡是本署重要政策，為方便民眾雙卡就醫，優先擴及 交通不便之 IDS 

地區、遠距醫療及居家醫療場域，請鼓勵會員 參與計畫，提供雙卡看診服務，

減少忘帶卡時補卡之交通往返。  

說明： 

 一、虛擬健保卡運用在遠距醫療，透過在地端民眾出示虛擬卡，遠 端會診醫院之醫

師視訊刷卡即可完整了解病患就醫紀錄，讓會 診建議更周全。  

二、居家醫療團隊運用居家輕量藍牙 APP，搭配病患綁定虛擬健保 卡，可以直接以醫

療人員手機讀取虛擬健保卡，實現醫師一機 在手即可居家看診。  

三、在 IDS 地區偏遠鄉鎮，若診所可提供雙卡看診服務，民眾只要 有智慧型手機，

就可以解決民眾就醫忘帶卡補卡的來往奔波。  

四、東區目前已有 18 家基層診所可提供虛擬健保卡看診服務。  

五、虛擬健保卡資訊技術說明及相關宣導素材，置於本署官方網站 首頁>重要政策>

虛擬健保卡專區。 

案由：本署為推動檢驗(查)有申報應上傳，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協助 宣導「檢驗(查)

有申報應上傳」政策，請轉知會員加強即時上 傳。  

說明：  

一、即時上傳法源依據：衛生福利部業於 112 年 1 月 4 日公告生效 「全民健康

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相關辦法本署於 

112 年 3 月 21 日健保醫字第 1120661071 號及健保醫字第 1120661229 號

書函(諒達)，應上傳 之檢驗(查)、醫療影像項目，於公告應上傳項目前，請

仍採鼓 勵上傳結果，不得逕予不給付醫療費用，及不逕以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

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予違約處理。 (一) 經輔導後仍未上傳資料且無法提

出已完成檢驗(查)事實之 相關佐證資料案件。 (二) 經民眾檢舉疑似虛報案

件。  

二、VPN 院所管理報表： (一) 本署於 112 年 5 月 15 日起 VPN 新增檢驗(查)

上傳明細及有申報醫療費用未上傳案件明細。 (二) 本案操作步驟及下載路

徑，供院所了解上傳情形，以便及時改善(詳附件)。  

三、彙整牙科 X 光醫令代碼上傳檢驗(查)結果之項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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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牙科 X 光醫令代碼(*註記)需上傳完整影像張數，方給予獎勵，應上傳張數如下： (1) 

34004C(齒顎全景 X 光片攝影)、01271C(環口全景 X 光初診診察)、00315C(符合       

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之環口全景 X 光初診診察)及 34005B(測顱 X 光 

攝影)：1 張。 

   (2) 34006B(顳顎關節 X 光攝影(單側))：2 張。  

(3) 01272C(年度初診 X 光檢查)、01273C(高齲齒罹患率族群年度初診 X 光片檢查)、 

00316C(符合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之年度初診 X 光檢查)及 00317C(符 合

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之高齲齒罹患率族群年度初診 X 光片檢查)：4 張。 

  (4)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之特約醫事 服務

機構上傳醫療檢查影像格式說明(112 年 10 月 1 日實施) 四、上傳規定：(一) 依「全

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醫療院所需 於實際檢查

日期後之時效內，將醫療檢查影像傳送至本署，方符合獎勵條件，牙 科檢查項目上傳

時效「一週內」以獎勵點數 100%計算。 

本案操作步驟及下載路徑，供院所了解上傳情形，以便及時改善(詳附件) 

 

六、各組組長及會議代表報告 

1. 工作組及委員會副主委陳清家醫師報告:  

(1) 113年牙醫總額新增專款項目-特定疾病病人牙科就醫安全計畫，專款編列
307.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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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師申請資格必須受相關的教育訓練，但口外、口病、特照專科醫師，及

教學醫院牙科醫師除外。 

(2)牙統113年起六區的預算，取消採計執行率，回歸以R值分配六區牙統預算。 

(3)在東區處於高點值的情況下，請花東的會員醫師對執行率未達標的醫療項目，

依患者臨床之所需，提供給保險人足夠的醫療服務。 

 (如:牙統,P7101C,P7102C,P7301C,P7302C,P7303C,91090C,91089C...) 

工作組及委員會余政明醫師報告: 

討論有關修訂「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建議抽訪比例納入新
特約所訪查家數，方案宣導教育之修改，依現行實務並未每年再版製作「手冊」，
建議酌修方案文字;不合格之修文新增「外展點書以書審為主，必要時得以實
訪」，另建議執業計畫之外展點併同列入外展點4%抽查，以上以健保署公告為
準。 

2. 醫管組龔逸明醫師報告: 

(1)目前討論矯正拔牙分析專案，東區院所未發現異常值，持續監測數據與觀察。 

(2)另討論89013C與其他支付代碼之OD併報情形尚未成案。 

3. 審查組長吳慶昇醫師報告:  

(1)討論有關於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及健保卡申請不揭露愛滋就醫相關醫

療資訊之情事。          

(2)有更新版的口乾症衛教單和高齲齒率患者已接受塗氟及口腔衛教資訊確認單，

請花東會員醫師，留意牙醫全聯會的正式公告。 

4. 企劃室、品質室、研發室吳慶昇醫師報告: 

(1)東區多項醫療服務品質滿意度表現皆為六分區最低,其中"醫護人員有進行衛

教指導比例"僅45.1%,請牙醫部門瞭解原因,並協助東區改善。        

(2)南區及東區專業審查不合理件數占率，較其他分區高，不合理原因為 "不符

同儕共識"，請加強協助審查醫藥專家,建立審查共識。     

(3)請花東分會,填寫（111年度執行成果評核,對牙醫門診總額之建議）回覆牙醫

全聯會。 

5. 身障小組吳慶昇醫師報告: 

(1) 110年協定事項新增(牙醫特定身心障礙者社區醫療網)歷經3年仍未實施,建

議自本計畫執行內容中刪除。       

(2) 113年的身心障礙課程主體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口腔照護及居家牙醫醫

療服務"向衛生福利部提出計畫申請。 

6. 審查召集人邱德惠醫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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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3年度東區牙醫門診總額抽審原則，新增列排除四項目 

91015C、91016C、91091C 

92161B（唾液腺摘除術） 

P7302C（齲齒經驗之高風險患者氟化物治療） 

P7303C（超音波根管洗） 

 將自113年1月起開始實施。 

（2）（91017C）懷孕婦女牙結石清除-全口、（91018C）牙周病支持性治療支

付項目內容及病歷範本，將刊登於本會網站及牙醫界供會員使用 

（3）有關修訂高齲齒率患者塗氟衛教單、口乾症塗氟衛教單刊登於本會網站及

牙醫界供會員使用 

7. 醫缺小組林岳賢醫師報告: 

(1)今年執行率預估僅達8成多，剩半個月執行時間，請盡力提供服務量能。 

(2) 113年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經費成長3000萬，請盡力提
供醫不足地區醫療服務。 

(3)全聯會依據方案中巡迴計畫之品質獎勵費用調查各公會固定式診療椅，兩
公會都已於期限內完成回覆。 

8. 國健小組林大慶醫師報告: 

(1) 112年 1-8月與去年同期比較兒童牙齒塗氟保健服務（81、87、88、89），

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填保健服務（8A-8H）及口腔黏膜篩檢（95）等，執行

成長率各分區目前沒有異常，請會員醫師持續執行。 

(2) 113年度兒童塗氟品質監測評估表，沿用 112年不于修正。 

(3) 0歲至 6 歲嚴重齲齒兒童口腔健康照護試辦計畫執行於今年年底止。 

(4) 12 歲至 18 歲青少年口腔提升照護試辦計畫，研擬提升執行率，於 15-3 工

作組報告青少年齲齒氟化物治療（P7102C）診斷照片臨床上可能無法完全清

楚成像呈現時，請審查端不要誤刪；113 年度新增加 X 光片做為診斷依據，

請六分區多加宣導。 

(5)有關窩溝封填執行效益評估分析案，一、資料分析邏輯需求單以「執行窩溝

封填後 2 年內 OD 填補比率」進行資料分析。二、OD 填補的追蹤建議採「同

病人同牙位」的方式統計顆數或以醫令數進行顆數統計，提請資訊室分析並

提供分析建議。 

9. 超高齡小組張家納醫師報告: 

(1) 特定疾病病人牙科就醫安全計劃：針對九大類疾病病患用藥後牙科就醫時
的處置，給予給付。 

(2)促進口腔黏膜健康照護，擬訂新增支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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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訊組林聖夫醫師報告: 請會員醫師依病人需求積極提供醫療服務。 

七、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會議日期 項目及案由 決議事項 相關辦理情形 追蹤建議 

1100815 有關特約院所執行巡迴醫

療、特殊醫療、矯正機關之

牙醫服務提送外展點感染

管制書面評核資料者，因總

署健保資訊網VPN尚未開通

根本無法上傳，提請討論。 

可否建請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

業務組延長上傳時間。 

1.待健保署回應。 

2.依據 110年第 2研商議事會

議紀錄決議，有關疫情期間

外展點牙醫服務感染管制

評核方式，同意暫緩執 

行，惟為確保外展點感染管

制品質，請牙全會研議相關

配套措施。 
3.外展感控 SOP書審需要
在明年度 12月底完成，
於 112 年 2月 28日健保
署開通 VPN系統後開始
上傳。 


 

解
除
列
管 


 

繼
續
列
管 

1111016 有關牙醫門診醫療服

務花東區審查分會目

前財務狀況，詳如說

明。 

中華民國 111年 9
月 15日牙醫門診醫
療服務花東區審查
分會財務委員對帳
單，通過 

已對帳日期: 

1.111.11.11 

2.112.01.13 

3.112.03.21 

4.112.05.25 

5.112.07.11 

6.112.09.27 

7.112.12.04 


 

解
除
列
管 


 

繼
續
列
管 

1111211 有關 112年度委員會會

議召開時程，提請討

論。 

 

112年度分會開會時程: 

5.112.10.15(日) 
6.下次12.16(六) 

 

1.委員幹部依上述時

間預留時間出席。 

2.提案六討論 113年開

會時程。 


 

解
除
列

管 


 

繼
續
列

管 

1120625 
有關修訂牙醫門診總額
點值超過一定標準地區
醫療利用目標值及保留
款機制作業方案，敬請
討論。 

通過，提至牙醫全
聯會工作組提
案。 

1牙醫全聯會工作組及

委員會會議過通，提送

112-3研商議事會議。 


 

解
除
列
管 


 

繼
續
列
管 

1121029 
有關修訂 113年東區牙
醫門診總額抽審原則，
提請討論。 

 

通過後提 113年度
牙醫門診總額東區
共管會議提案，依
辦法辦理，通過。 

已於 112年第 2次牙醫

共管會議提案並通過。 


 

解
除
列

管 


 

繼
續
列

管 

1121029 
有關本會第十四屆委員

及幹部及顧問名單，請

追認。 

通過。 請委員參加 112年 12月 10

日全聯會召開的「牙醫門診

醫療服務六區審查分會幹

部訓練基礎課程」。 


 

解
除
列
管 


 

繼
續
列
管 

八、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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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人：主任委員吳志浩醫師 

 

案由：報告分會112年9月28日至112年12月4日帳務情形報告，請審核。 
説明：請詳現場財務分析報告。 

決議: 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主任委員吳志浩醫師 

 

案由：為提升高風險患者口腔照護率相關溝通宣導事宜，提請討論。 
説明： 

一、有關高風險患者口腔照護 111 年新增「高風險疾病患者牙結石清除-全口

(91090C)」、112年新增「齲齒經驗之高風險患者氟化物治療(P7302C)」(支付標

準內容(詳附件一紀錄 P.14)執行率皆偏低。 

二、為提升高風險疾病患者口腔照護率，鑒請健保署提供 111 年至 112 年 7 月「牙

醫院所接受牙結石清除患者(91004C)中符合高風險疾病患者大於 20人(含)，且

占該院所牙結石清除(91004C)人數之 10%(含)以上」之院所名單。 

三、其高風險疾病患者符合診療項目申報規範者，請院所提供上述醫療服務，加強

高風險疾病患者口腔照護頻率並提醒病患定期回診接受口腔照護。 

決議: 請兩公會輔導申報 91004C院所，如病患為高風險疾病患者可申報為 91090C，並

請在會員大會中再次宣導，提高該項目照護率。 

 

 
提案三、                      提案人：主任委員吳志浩醫師 

 
案由：有關提供牙醫門診總額 111年執行成果建議之因應及回應內容，提請討論。 

説明： 

一、依據牙醫全聯會第 15屆第 4次企劃室、醫療品質室暨研發室聯席會會議決議辦

理。 

二、有關評核委員對牙醫門診總額 111 年執行成果之建議內容，希望匯整各方的意

見提列會議共同進行討論，檢附「評核委員對牙醫門診總額之建議內容」(詳附

件二-紀錄 P.15-23)，建請提供相關領域的因應及回應內容。 

決議:請花東兩執行長各自匯整花東意見後回覆。 

 

提案四、                      提案人：主任委員吳志浩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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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如何提升東區服務量能，提請討論。 

説明：  

  一、建議針對新項目的宣導及各別對會員醫師的輔導、提供海報張貼、辦理說明會、

通訊軟體群組內圖文宣導。 

  二、建議可增加院所行政人力讓醫療行政流程更有效率，提高對新項目的執行。 

  三、「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點值超過一定標準地區醫療利用目標值及保留款

機制作業方案」中，同意增加保留款運用於「鼓勵該分區週日及國定假日開診

之醫療服務」，持續追蹤假日開診院所數並是否達鼓勵效果，提升假日看診民

眾可近性，提高服務量能。 

決議：集思廣益，會議後持續追蹤討論。 

 

提案五、                                提案人：主任委員吳志浩醫師  

   

案由: 112年東區審查醫師人員更替案:劉○○醫師請辭，花蓮的審查醫師缺額，由葉 

○○醫師替補。 

說明:  

一、112年的審查醫師名單如下: 陳○○醫師，吳○○醫師，陳○○醫師，邱○○

醫師，徐○○醫師，楊○○醫師，劉○○醫師，蕭○○醫師。候補審查醫師:

葉○○醫師、黃○○醫師、施○○醫師、邱○○醫師。 

二、劉○○醫師因個人因素，向審查分會請辭，花蓮的審查醫師缺額，由葉○○醫

師替補。 

決議: 通過，依行政流程辦理。 

 

提案六、                      提案人：主任委員吳志浩醫師 

 
案由:有關 113年度委員會會議召開時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全聯會總額 113年度 1-12月開會時程，擬定會議時間暫定如下： 

次數 1 2 3 4 5 6 

會議日期 
113.3.16 
(六) 

113.4.21 

(日) 

113.6.23 

(日) 

113.8.25 

(日) 

113.10.20 

(日) 

113.12.15 

(日) 

    二、請各委員預留上述會議時間，以利會議順利召開，如遇特殊狀況須變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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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日期時，將儘速通知委員。 

 

決議:請委員幹部依上述時間預留時間出席。 
 

九、臨時動議：無 

十、第十四屆東區審查分會正副主委交接儀式，主委由花蓮縣牙醫師公會余政明醫師

接任，副主委由台東縣牙醫師公會吳慶昇醫師接任。 

 

 

 

十一、 散會。時間：下午 17:52 
會議聯署人：林大慶醫師、林隆益醫師 

下次會議時間：113年 3月 16日(六) 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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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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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執行成果評核對牙醫門診總額之建議 

醫師：＿＿＿＿＿＿＿＿＿＿＿（單位：＿＿＿＿＿＿＿＿＿＿＿＿） 

評核委員建議內容 因應及回

應內容 
評核重點建議 
一、肯定牙醫部門對於提升國人自然牙保存之努力，建議往「8020」的目標

持續推進 
(一)牙醫門診總額開辦 25 年來，已逐步將服務項目擴及具預防保健性質之

照護內容，並朝提升自然牙保存之前瞻性目標努力，值得敬佩。為早

日達成此目標，建議牙醫部門與衛福部口腔健康司及國民健康署之口

腔衛生政策及計畫密切配合，並結合政府部門(不限衛生單位)及民間

團體力量，善用公務預算與民間資源，以產生綜效。 
(二)為利達成自然牙保存目標，建議分析次族群、找出風險因子，及加強

結果面成效評估與資料蒐集： 
1.肯定牙醫部門分析各年齡層「就醫率」，有助於找出風險因子及改善方

向，請持續努力。另建議加強結果面(outcome-oriented)成效評估及資

料蒐集，例如：各年齡層「平均每人拔牙顆數」、「平均每人保存牙齒

顆數」。 
2.目前結果面之品質成效多仰賴政府調查結果，尚無法即時回應近年健

保總額執行成效，建議規劃結果導向(outcome-oriented)相關指標(如：

牙周囊袋深度)，並與健保署合作，透過健保 VPN 上傳機制，建立常

規之牙醫醫療品質資料庫。 
3.建議牙醫部門敦請衛福部新成立之口腔健康司，規劃及執行新的口腔

健康調查，並定期(如 4~6 年)公布各年齡層口腔健康調查結果，以利

各界暸解國人最新口腔健康狀況。 

 

二、因應高齡化社會牙醫門診總額面臨之挑戰 
(一)牙醫部門近年為保存國人自然牙，採取策略為提升各年齡層就醫率，

除面臨就醫率不易提升之挑戰外，亦隱含論量計酬思維，未必能達到

提升口腔健康之目標。建議牙醫部門儘早朝論人計酬方向規劃支付制

度，同時建立口腔健康風險評估模式，以提供民眾全人健康照護。 
(二)因應高齡化社會衍生失能與障礙人口增加問題，除持續健全醫療院所

無障礙設施及服務外，建議即早完善相關因應措施，包含提升急重症、

高齡及失能相關照護服務(如：在宅醫療、吞嚥治療、病人躺臥移位輔

具等)，及其支付方式之規劃。 

 

三、宜關注牙醫醫療資源分布公平性 
(一)牙醫部門醫療服務供給仍集中於都會區，111 年「鄉鎮市區發展程度

最高與最低兩組醫師人力比」差距高達 14.43 倍，較西醫基層及中醫

門診高出甚多，醫療資源分布不均，仍有努力改善空間。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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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偏鄉及弱勢族群服務(如：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及特殊醫療

服務計畫)，各分區及鄉鎮之服務提供仍存在差異，建議即早規劃牙醫

師人力因應策略，針對需求較高地區或群體，加強鼓勵牙醫師提供服

務。 
四、建議檢討新增協商因素項目之必要性及執行效益，並以人為中心重新整

合各項專款項目 
(一)在健保總額資源有限之情況下，新增協商因素項目應先評估其必要性

後再審慎提出，並研提結果面之評估指標。 
(二)考量新增項目之醫療利用尚不穩定，建議先以專款項目試行，待執行

穩定並具有成效後，再移入一般服務。針對既有專款項目，亦應持續

評估成效，檢討納入一般服務或退場。 
(三)牙醫門診總額專款項目數自 108 年起持續增加，然新增項目之院所參

與比率、預算執行率與執行效益均有待提升。建議牙醫部門於提出專

款項目前，應先凝聚共識，審慎評估需求及方案可行性，再與健保署

及院所溝通執行方案，減少提出無具體效益項目。 
(四)牙醫部門現行專款項目，針對民眾不同屬性(年齡、疾病、牙齒狀況)，

分別提供特定照護。然同一群民眾可能同時符合不同專款適用對象，

而不同專款間又存在互斥或重複之支付項目，致使申報方式複雜，醫

療服務提供者與民眾均不易暸解與依循。建議以人為中心，重新檢視

與整合各專款項目，減少其重疊性。 

 

五、年度重點項目、績效指標及其目標值設定 
各項年度重點項目請務必納入結果面指標，其目標值設定應更具積極

性及挑戰性。111 年 2 項年度重點項目(正向指標)績效指標之目標值設

定，均採「最近 3 年全國平均值*(1-10%)」，為經驗值之 9 成，過於寬

鬆且缺乏挑戰性，應重新訂定合理目標值。 

 

六、民眾就醫權益調查 
(一)111 年「醫護人員有進行衛教指導比率」降低，建議牙醫部門加強病

人衛教指導，並請健保署研議透過健康存摺增進民眾健康識能，及自

我健康管理能力。 
(二)111 年「民眾有自付費用比率」為近 5 年最高，民眾平均自付費用(排

除極端值)為 23,629 元，自費金額之平均值、中位數及標準差均增加，

代表民眾整體自費負擔加重，建議持續監測不同自費項目之市場變化。 
(三)111 年週六、週日開診家數及開診率均下降，且開診率為四部門中最

低。「若假日有緊急需求無法就近找到其他院所就診比率」達 33.8%，

「會因找不到其他院所就診感到不便比率」達 70.8%，顯示民眾假日

就醫需求未能被滿足。建議以多元方式(如：休診院所門口公告、官網、

社群媒體及電話語音宣導)加強宣導假日開診院所資訊。另建議監測假

日牙醫急症處置申報人次占假日服務總人次之比率，以暸解民眾實際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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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 

(一)牙醫部門所提醫療服務品質指標具鑑別度，值得肯定。 
(二)建議依指標監測值之表現，定期修訂指標參考值，以避免指標鈍化。 
(三)建議加強異常值管理，各項指標監測值，除平均值外，建議健保署一

併呈現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俾針對異常值加強管理。 

 

八、牙周病統合治療 
除「牙周病統合治療第三階段完成率」指標外，建議納入結果面指標，

如：牙齒保存率(正向指標)、拔牙率(負向指標) 、牙周囊袋深度改善

情形等，並比較完成、未完成及未參加牙周病統合治療等不同族群間

之治療差異，以評估執行成效。 

 

評核建議 
一、年度重點項目執行成果與未來規劃 

(一)年度重點項目─國人牙周現況改善情形 
1.善用 Line、Messenger 等社群軟體與病人溝通，並透過刷牙後打卡等

趣味集點遊戲強化互動，增進民眾口腔保健知能，創意值得肯定。 
2.有關國人牙周現況改善情形，建議訂定長期監測之結果面指標，如：

牙齒保存率(正向指標)、拔牙率(負向指標)、牙周囊袋深度變化、牙菌

斑指數變化等，並呈現監測結果，以利暸解改善情形。 
3.111 年牙周病統合治療第三階段完成率為 63.5%，照護完成率偏低，疫

情趨緩後，宜以 108 年照護完成率(81.5%)為努力目標。並建議針對第

三階段完成率降低之原因(如：病人自覺症狀改善、時間無法配合等)，
研議適當因應策略，以提升照護完成率。 

4.牙醫部門每年進行有無完成牙周病統合第三階段治療病人 1 年後平均

拔牙顆數之個案對照研究，值得肯定。建議進一步運用統計分析探討

variation(變異數)、significance(顯著差異)，及其他可能影響因素，以

利瞭解病人治療結果之差異。 
5.現行有執行牙周病統合治療院所數及牙醫師數占率均接近 5 成，建議

探討參加與未參加牙周病統合治療病人之治療結果，及未參加病人之

自費情形及管理方式。 
6.112 年新增項目「特定牙周保存治療-新增全口總齒數一至三顆」，建議

分析全口總齒數 1~3 顆病人，是否屬自我照護能力弱勢、特殊需求族

群、照護機構住民等，以評估如何針對此族群提供更全面之照護服務。 

 

(二)年度重點項目─青少年口腔照護改善狀況 
1.有關績效指標之設定，111 年績效指標「年度 12~18 歲青少年就醫率」

(正向指標)為 48.25%，大於目標值(42.97%)，惟 108~110 年就醫率均

已大於目標值，目標值設定過於保守，且有就醫不等同有治療效果，

建議績效指標可採參加「12~18 歲青少年口腔提升照護試辦計畫」者

追蹤 1 年後平均拔牙顆數、齲齒情形等結果面指標。 
2.12~18 歲青少年處於求學階段，提升就醫率有難度，須結合多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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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適當之照護介入場域及途徑，例如：由學校定期辦理口腔健康檢

查，若需治療再轉介健保醫療照護。 
3.我國 109 年 12 歲兒童之恆齒齲蝕指數(DMFT)為 2.01 顆，距 WHO 目

標(<1 顆)仍有努力空間，請持續精進。另 12 歲人口就醫率自 108 年起

持續下降，建議暸解原因。 
4.牙醫部門所訂中期目標為「增加青少年恆齒保存率」，建議明訂中期之

期程，並將該指標納入衛福部口腔健康調查內容，以利蒐集資料。亦

可參考現有口腔健康調查內容，改以「降低青少年恆齒齲齒指數

(DMFT)」為目標。 
二、一般服務項目執行績效 

(一)就 110 年執行成果之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回應說明 
對評核委員之多數意見皆有提出具體改善行動及回應，惟針對部分建

議可再強化說明，如：具預防保健性質之專款預算投入合理性、年度

重點項目績效指標目標值設定過於寬鬆等。 

 

(二)維護保險對象就醫權益 
1.醫療服務品質調查結果之檢討及改善措施： 

(1)「醫療結果滿意度」雖較 110 年略降，但仍維持一定水準。 
(2)「醫師會與病人共同討論照護或治療方式的比例」為 88.3%，較 110

年(92.1%)明顯下降，宜檢討及改進。 
(3)「醫護人員有進行衛教指導比率」為 81.5%，較 110 年(85.6%)下降： 
○1建議先探討牙醫照護流程及方式，釐清牙醫師與民眾對於有無衛教

之認知是否一致，並確認是否需修正問項，再解讀數據變化、分

析原因及研議改善策略。 
○2牙醫部門表示受疫情影響，配戴N95 口罩會影響衛教時間及清晰

度。建議牙醫部門於疫情趨緩後，積極加以改善。 
(4)東區多項醫療服務品質滿意度表現皆為六分區最低，其中「醫護人

員有進行衛教指導比率」僅 45.1%，請牙醫部門瞭解原因，並協助

東區改善。 

 

2.民眾付費情形及改善措施： 
民眾自費前 3 名均屬健保不給付項目(「裝置假牙」、「植牙」、「牙齒矯

正」)，惟民眾整體自費負擔確實有增加，請持續監測不同自費項目之

市場變化，並瞭解「醫療用之材料或耗材費用」、「牙體復形(補牙)」、
「根管治療」、「牙周病治療」等項目之自費原因。 

 

3.就醫可近性與及時性之改善措施： 
(1)111 年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就醫率(31.92%)、山地離島地區就醫率

(41.1%)與一般地區就醫率(46.46%)差距未有縮小，尚有努力改善空

間。 
(2)牙醫部門所提醫療供給面改善措施之一，係透過特定用途移撥款支

應「牙醫門診總額弱勢鄉鎮醫療服務提升獎勵計畫」，以保障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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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之點值，建議除保障點值外，可再提出更有效之改善策略。 

(3)肯定牙醫部門募捐固定式診療椅及攜帶式診療設備，供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巡迴醫療及居家醫療服務使用。惟牙醫部門 111 年「具備無

障礙通道比率」(40.1%)較 110 年(41.8%)下降，且「具備無障礙廁

所比率」僅 17.4%，為近 4 年最低，建議積極改善。 
4.民眾諮詢及抱怨處理： 

111 年民眾申訴案件(141 件)較 110 年(149 件)減少，惟「疑有虛報醫療

費用」及「其他醫療行政或違規事項」件數偏高，請牙醫部門加強自

主管理。 

 

(三)專業醫療服務品質之確保與提升 
1.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監測結果之檢討及改善措施： 

(1)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監測結果多落在監測範圍(參考值)內，惟部

分指標監測值與參考值差距過大，如：「牙體復形同牙位再補率-1
年以內」，近 5 年監測值皆小於 0.01%，然參考值訂為小於 2.5%，

似已失去監測意義，建議修改指標或修訂參考值。 
(2)醫療服務品質指標宜增加整體性之結果面指標，如：牙周囊袋深

度、恆齒齲蝕指數(DMFT)。 
(3)建議分析牙醫部門屬預防保健及早期治療之醫療費用點數，與其他

項目醫療費用點數之消長，以瞭解牙醫部門早期介入照護之成效。 

 

2.品質保證保留款(簡稱品保款)實施方案執行結果： 
(1)110 年品保款之核發院所家數占 88.5%，核發金額前 20%院所領取

品保款占總金額之 63.5%，指標表現達滿分院所占率約 2%，核發

指標及費用分布具鑑別度，可達到激勵院所提升醫療品質之目的，

值得肯定。 
(2)牙醫部門將「每月完成門診時間網路登錄且週日或國定假日有提供

牙醫醫療服務」納入獎勵指標(核算基礎 3%)，以積極提升假日開

診，值得肯定。另建議將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及牙醫特殊醫療服務之

照護成效納入政策獎勵指標，以提升偏鄉弱勢族群之照護。 
3.其他改善專業醫療服務品質具體措施： 
牙醫部門分別從學理面及政策面建立各項提升醫療服務品質之規範、

監控、審查及輔導措施，值得肯定。 

 

(四)協商因素項目之執行情形 
1.111 年新增項目執行情形： 

(1)高風險疾病口腔照護： 
○1111 年預算執行率偏低(0.9%)，其服務人數目標達成率 4.4%(目標

27 萬人)，且「高風險疾病患者牙結石清除-全口」(91090C)利用

率僅 0.7%，建議檢討原因，如：病人需求、申報誘因及執行效益

不足等，並審慎評估執行必要性。 
○2本項新增支付項目與一般服務既有的牙結石清除支付項目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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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 年高風險病人利用既有支付項目「牙結石清除-全口」

(91004C)之利用率平穩(介於 18.8%~20.0%)，顯示本項新增項目

「高風險疾病患者牙結石清除-全口」(91090C)利用率偏低，無法

完全歸因於疫情，宜考量是否既有照護內容及頻率已能滿足民眾

需求。 
○3建議牙醫部門和第 1 線執行院所妥善溝通，由下到上(Bottom-Up)

蒐集意見並凝聚共識，研議具體可行之執行方案。 
(2)提升假日就醫可近性： 
○1111 年預算執行率 64.9%，「週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急症處置」

(92094C)、「牙醫急症處置」(92093B)服務人次，均較 110 年降低，

另「牙齒外傷急症處理」(92096C)僅服務 873 人次，在健保資源

有限之情形下，宜審慎考量預算投入效益。 
○2建議監測「假日就醫急症處置相關代碼申報人次占假日就醫服務總

人次比率」，若提供急症處置比率太低，宜加強管理，以符合提升

假日就醫預算投入之目的。 
○3牙醫部門書面報告「維護保險對象就醫權益」內容呈現「111 年週

六、週日開診家數較 108 年均減少」，然「協商因素項目執行情形」

內容卻呈現「 111 年全國假日提供看診服務之院所數較 108 年增

加」，前後數據似有不符，是否因資料計算邏輯不同所致，建議於

報告中載明計算方式及差異。 

 

(3)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 
111 年「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預算用於支應「複合

體充填」(89013C)申報費用，其預算執行率高達 132.8%，請審視

原因及申報之合理性。 

 

(4)109 年度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質未達協定事項之扣款： 
○1牙醫多為侵入性治療，近年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質執行率已近

100%，值得肯定。惟 111 年尚有 1%院所未申報加強感染管制診

察費，4%院所訪查不合格，1%院所複查後仍不合格，宜研擬輔導

及改善策略。 
○2建議未來所有牙醫院所申報門診診察費均需符合加強感染管制標

準，即現行一般門診診察費可停止適用，以敦促所有院所落實加

強感染管制。 

 

2.延續項目之執行情形： 
107~111 年協商因素涉及支付標準調整項目執行率均偏低，宜檢討原

因。 

 

3.112 年新增項目「顱顎關節相關支付項目」及「複雜型顱顎障礙症治

療及追蹤」均為支應既有支付項目不足之費用，宜分析費用成長原因，

並建議加強審查申報合理性。未來提出協商因素項目時，亦應審慎估

算服務量及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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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額之管理與執行績效 

1.醫療利用及費用管控情形： 
(1)111 年就醫件數、就醫人數、就醫率及平均每人就醫次數均低於 108

年，惟就醫點數、平均每次就醫費用及平均每人就醫費用均高於 108
年，顯示就醫費用單價增加，建議探究其原因。 

(2)門診分項費用中，111 年藥事服務費及特材材料費均較 108 年成長

幅度大，建議分析影響因素，如：有無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大幅改

變等情形。 

 

2.地區預算分配(含特定用途移撥款)之執行與管理： 
(1)牙醫部門為四部門中地區預算最早達到 100%以 R 值分配目標的部

門，值得肯定。 
(2)建議以鄉鎮市區為單位分析醫療資源配置狀況，以瞭解同一分區內

醫療資源之分配均衡性。 
(3)有關特定用途移撥款，移撥經費用途之一為「該區人口就醫率全國

最高二區之保障款」，宜再斟酌是否妥適。另建議以「民眾健康風

險」作為分配特定用途移撥款之參據。 

 

3.專業審查及其他管理措施： 
(1)牙醫部門隨機抽審核減未設定回推上限值，可避免院所僥倖心態，

及劣幣驅逐良幣問題，值得讚許。且初核、申復及爭議審議核檢率

差距不大，顯示牙醫部門審查具相當嚴謹度。 
(2)111 年醫院爭議審議案件數(254 件)大於基層診所(61 件)，建議提供

爭議審議駁回案件樣態供院所參考，以減少爭議審議案件之提出。 
(3)牙醫部門報告呈現 111 年爭議審議駁回率為 71.7%，係以受理件數

(315 件)為分母計算所得，惟若依報告所列計算公式，分母是以審

議件數(233 件)計算，實際駁回率應為 97%，請釐清駁回率正確計

算公式為何。 
(4)六分區中，南區及東區專業審查不合理件數占率較其他分區高，不

合理原因為「不符同儕共識」，請加強協助審查醫藥專家建立審查

共識。 

 

4.院所違規情形及醫療機構輔導： 
違規扣款類型以總額舉發所占金額較高，可見牙醫部門內部管控用

心，請繼續保持。 

 

三、專款項目執行成果 
(一)建議牙醫服務提供之設計，宜回歸「以人為中心」整合照護之精神 

1.近年新增專款項目(0~6 歲嚴重齲齒兒童口腔健康照護試辦計畫、12~18
歲青少年口腔提升照護試辦計畫、高齲齒病患牙齒保存改善服務計畫)
之預算執行率均偏低，且提供照護內容零碎、片段化，宜設法整合及

改善。 
2.建議牙醫部門與衛福部相關司署(如：口腔健康司、國民健康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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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其他資源及照護團隊研擬整合性照護計畫，例如：透過口腔檢查

及調查找出潛在的照護對象，再轉由健保提供醫療服務，以提升治療

效益。 
3.期許牙醫師同時扮演預防及治療之家庭牙醫師角色，逐步朝論人計酬

方向規劃支付制度。 
(二)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111 年預算執行率、無牙醫鄉減少數、執業計畫服務天數及人次均為

近 5 年最低，期盼疫情趨緩後，持續研議鼓勵牙醫師執業之策略。另

六分區之執業計畫、巡迴計畫、醫療站服務天數差距大，亦請分析可

能原因(如：牙醫師因素、天候、當地人口變化、地理因素等)，俾研

訂改善方針。 
2.執業計畫目標之一「較 91 年度減少 37 個無牙醫鄉」，此目標已多年未

修訂，建議重新檢討計畫目標及持續提升目標值，並可考量以「牙醫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數」設定計畫目標值。 
3.建議呈現不同等級醫療資源缺乏地區之平均每萬人口牙醫師數、平均

每人就醫次數等資料，以評估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就醫公平性之改善情

形。 
4.本方案醫療團得同時提供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之特定身心障礙者牙

醫醫療服務，請說明實務上如何整合，如：執行方式、費用支付方式、

績效歸屬等。 

 

(三)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1.近年本計畫服務對象之類別及障礙別逐步擴增，建議分析每年新增服

務人口之相關資料，如：類別、障礙別等，以瞭解主要照護族群之分

布。 
2.110 年協定事項擬新增「牙醫特定身心障礙者社區醫療網」，歷經 3 年

仍未實施，建議自本計畫執行內容中刪除。 

 

(四)牙醫急診醫療不足區獎勵試辦計畫 
1.本計畫自 109 年試辦迄今，原有 2 個試辦點，自 110 年起連續 2 年僅

剩 1 個試辦點。且 109~111 年預算執行率均不佳(57.3%、32.9%、

42.8%)，待診診次占率均為 6 成以上(65.0%、67.0%、62.2%)，建議停

辦或轉型。 
2.計畫檢討及轉型建議： 

(1)施行地區：建議重新審視及精準定義牙醫急診醫療不足區，同時考

量與醫院急診之重疊性。 
(2)運作方式：建議與急診醫療網之醫院急診合作，採牙醫師值班(on 

call)方式執行。 
(3)建議發展牙醫急診醫療服務檢傷分類及操作型定義，以降低民眾對

牙醫急診之認知落差，避免醫療資源浪費。 

 

(五)0~6 歲嚴重齲齒兒童口腔健康照護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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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年預算執行率過低(0.8%)，倘協商 113 年度總額前未提出具體執行

成效，則建議停辦。 
2.牙醫部門檢討本計畫執行不佳之原因，除受疫情影響，可能與實務上

行政作業及申報方式複雜有關，建議觀摩其他部門專款計畫設計方

式，持續研修計畫內容。 
(六)12~18 歲青少年口腔提升照護試辦計畫(111 年新增計畫) 

1.111 年預算執行率偏低(3.7%)，倘協商 113 年度總額前未提出具體執行

成效，則建議停辦。 
2.本計畫支付項目「青少年齲齒控制照護處置」(P7101C)、「青少年齲齒

氟化物治療」(P7102C)利用率約 1%，平均每人利用次數約 1 次，建議

檢討執行之必要性及執行頻率。 
3.本計畫部分照護內容與既有的一般服務項目重複，成效難以顯現。建

議分析原利用一般服務「牙周暨齲齒控制基本處置」(91014C)支付項

目之病人，轉為參加本計畫使用「青少年齲齒控制照護處置」(P7101C)
人數比率，並瞭解其他病人未參加本計畫之原因，以利後續改善。 

4.預期效益評估指標建議修訂為，參加本計畫追蹤 1 年後平均拔牙顆

數、齲齒情形等結果面指標。 
5.牙醫部門建議在偏鄉學校巡迴案件可獨立申報本計畫，請健保署優先

協助。 

 

(七)高齲齒病患牙齒保存改善服務計畫(111 年新增計畫) 
1.111 年預算執行率不佳(15.7%)，服務人數目標達成率為 46%(目標

92,000 人)，建議減少經費。 
2.本計畫與「齲齒經驗之高風險患者氟化物治療計畫」性質類似，皆提

供特殊族群(恆牙牙根齲齒患者、高風險患者)氟化物治療，建議合併

辦理，並研議相關策略針對目標族群加強宣導利用。 

 

(八)齲齒經驗之高風險患者氟化物治療計畫(112 年新增計畫) 
1.本計畫與「高齲齒病患牙齒保存改善服務計畫」性質類似，皆提供特

殊族群(高風險患者、恆牙牙根齲齒患者)氟化物治療，建議合併辦理。 
2.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1 年後(113 年起)齲齒經驗之高風險患者平均齲

齒填補顆數增加率減緩」，增加率減緩一詞較不明確，建議訂定更明確

之目標。 
3.倘本計畫能達成平均齲齒填補顆數減少之預期效益，所產生之節流費

用應適當納入總額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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